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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记者联系到明水县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质检站。据负责人
李万成讲，这两栋高层居民楼确实
一直没有进行竣工验收，针对居民
反映的为什么入户至今没有进行
竣工验收？李万成表示，开发商一
直没有申请过竣工验收。由于该
楼没有竣工验收，开发商擅自投入
使用，县里对开发商进行了调查，

已对开发商进行了处罚。去年县
里相关部门组织协调会，已经对开
发商下达了处罚手续并要求限期
验收。由于开发商的负责人处于
生病治疗期间，县里对其宽限了一
些时日，限期到今年3月末，如果
还不申请竣工验收，县里将对其从
重处罚。

对此，记者将持续关注。

住建局质检站：宽限期将至不验收重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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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生活报记者 郭登攀时继凯

“没有经过验收，当地政府就组织
我们居民回迁住进了新楼。没想到住
进来之后，闹心事一件接着一件，不但
楼房质量存在问题，而且高层的消防
设施形同虚设，万一出现火情后果不
堪设想。”近日，绥化市明水县居民张
大爷，指着他家所在的丽江锦绣家园
这栋17层的高层气愤地说。记者对此
进行了调查采访。

17日，记者来到明水县丽江锦绣
家园，小区内有两栋正对着的17层高
层，分别是1号楼与2号楼。记者随机
来到1号楼1401和1402室进行了采
访，据1401室的刘大娘说，她家是回
迁户，有四口人，2017年入户，“没见过
这样的楼房，入户时啥也没有，毛坯房
都不算，没有电线、电表、水表，就连门
口的地砖都是我们自己花钱铺的。你
现在看看，楼梯上到处都能看见没有
刮掉的水泥块，这哪有个新楼房的样
子！”

1402室的张大爷打开了门口的消
防栓，“这就是个摆设，只有外面的空
箱子，里面啥也没有，居民都用来装杂
物了。住高层没有防火设施得多危险
啊，万一发生火情后果不堪设想。我
就想不明白，这两栋高层都没有经过
验收，怎么能让居民入住呢？”

记者又随机走访了几个楼层，消
防栓几乎都像张大爷家门口的一样，
外面只有个铁箱体，里面没有任何消
防设施，基本都被居民用来装杂物了，
有的消防栓箱子外面甚至安装了锁
头。

记者逐楼层走访时发现，有一些
楼体上还有钢筋裸露的情况。

记者踏查：

高层消防栓形同虚设

采访中，记者见
到了一楼的房主孙
先生。据他介绍，
他于2017年11月8
日以抵顶工程款的
形式，与明水县富
缘房地产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签订了一
份《商品房买卖合
同》，拿到了一套 1
号 楼 一 带 二 的 房
产，一层40.55平方
米，二层 218.94 平
方米。但拿到房屋
钥匙时，孙先生傻
了眼，“楼房就像在
建工地一样，一楼
没有门和窗，二楼
没有门只有窗户，
墙体都没有抹灰，
没有安装地热等生
活基础设施。”

孙先生说：“我
也常年给工地干活
儿，没见过这么交房
的，这就是个在建楼
盘，屋内只有个大框
架子，根本不具备交
房的条件。我自己
安装了窗户和门，现
在看见这套房子就
闹心，想卖又卖不
掉。”

据1号楼的楼长杨光说，他们
原来住的是县交通局家属楼，他
当时就是楼长，县里一名领导找
到他，让他协助当时明水县房屋
征收与补偿管理局的副局长付常
琴组织居民回迁。“2017年组织回
迁，整个拆迁、回迁的工作，都是
我和付常琴组织的，居民的入户
钥匙也是我们分下来的。”

杨光说，1号楼和2号楼大约

有二百多户居民，大部分是回迁
户，还有一部分是抵账房。“据我
了解，这两栋高层楼都没有经过
验收就让居民入户了，到现在，因
为开发商手续不全，所有住户都
办理不了产权证。我们这些居
民，原来的房子都是有房照的，现
在却成了‘没有房产’的人。我们
的房都掉到每平方米1000多元
了，这都没有人要。明水县其他
可以正常办产权证的楼房，都在
每平方米3000多元呢。”

19日，记者联系到当年明水
县房屋征收与补偿管理局的副局
长付常琴，现在她已经调至明水
县城乡规划服务中心担任主任。
据付主任说，“当年丽江锦绣家园
1 号楼确实是县政府组织回迁
的。”

记者问当年丽江锦绣家园高
层是否具备回迁条件？付主任
说，“因为那几栋楼的情况特别复
杂，当时楼是建完了，如果不及时
组织居民回迁，可能就涉及抵账
等原因回迁不了了，所以，当时县
政府特别急地组织了居民回迁。”

原征收与补偿管理局副局长：是县政府组织回迁的

随后，记者来到丽江锦绣
家园售楼处，据开发企业一位
刘姓负责人称，小区这两栋高
层都办不了房证（产权证），因
为这两栋高层都没有验收，居
民也都这么住着。记者问其为
啥没有验收？刘某称，“附近还
有两块空地没有盖楼，待空地
也盖起大楼后，与这两栋高层
一起进行验收。”记者问，如果
着急办证卖房怎么办时，刘某

非常着急地说：“有问题去找我
大哥（开发商）去。”说罢便离开
了。

19日，记者给张姓开发商打
去电话，电话一直无法接通。又
给这位刘姓负责人打去电话，她
听记者问其开发的高层为何消防
设施不完善及居民投诉楼房质量
存在一些问题时，她说，记者打错
电话了，随后挂断了电话。记者
再次拨打该电话，她不再接听。

开发企业负责人：有事找我大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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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养老公司
招自理、半自理卧床老人，吃的好，住的
好，玩的好，照护好，交通便利，配套齐全，
药店、洗衣房、食堂、护士站、老年大学、
琴棋书画特色班、24小时热水、冰箱、互
动电视、无线网络等。哈西红星城3号楼
电话:0451-51025111/13936510333
乘坐57.58.82路区间车直达

调查咨询
婚姻出轨调查、情感咨询、找人
律师办案等一切疑难杂事
18646306558/13936254577

调查专栏调查专栏

注销公告
黑龙江省赛尔威滑雪运动俱

乐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230000MJY050666D）经理事
会决议，拟向俱乐部登记发证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初
雨萌、殷启明、孙爱君组成，请债
权人于公告见报起20日内向本
俱乐部清算组申报债务。特此
公告。
黑龙江省赛尔威滑雪运动俱乐部

2021年3月22日

★ 哈尔滨市第21中学校刘
亚琴不慎将高级教师证丢失，证
号 ：b130613542，身 份 证 号 ：
230105196503071327。

特此声明作废

丢失声明

公 告
张书城，男，未婚，1965年

10 月 11 日出生，身份证号:
230103196510113617，住 址
为哈尔滨市南岗区三益街10号
1单元203室，系我单位退休职
工，近期因病在家中去世。现
寻找张书城亲人，所涉及善后
事宜，请与我单位联系。

联系电话：86413066
哈尔滨工业大学总务处/后

勤集团

分类广告
中缝声明
企业招聘

QQ/微信:80451

业务办理电话:
15504651777
89682777

将已分类投放的生活垃圾混合收
集、运输，或者将危险废物、工业固体
废物、建筑垃圾等混入生活垃圾的，责
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五千元
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
销其相应的收运许可证；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未按照要求将需要转运的生活
垃圾运输至符合条件的转运或处置场
所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

严重的，吊销其相应的收运许可证；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未保持生活垃圾处置设施、设
备正常运行，影响生活垃圾及时处置
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
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未按照要求分类处置生活垃圾
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
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
严重的，吊销生活垃圾处置许可证；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未分类处置生活垃圾最高罚50万元

生活报讯（记者赵政府）记者从民政部门获悉，
哈尔滨市养老机构逐步恢复探视。老人家属在做好
必要的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可以进行探视探访，
要求提前预约，家属与老人的间距一米远。

21日，在哈尔滨市安康社会福利院，部分老人与
家属见面，见面的家属都是3天前预约的。家属经实
名登记、亮码、测温、消毒后进入院区。为了确保老人
和家属无接触探视，特别设立了探视桌，间隔一米以
上距离。 图片由哈尔滨市安康社会福利院提供

哈尔滨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征求意见

饭店提供一次性餐具最高罚 元
生活报讯（记者仲亮）饭店向消费者提供一次性餐具将罚款；市民混投垃圾不

改正将罚款……21日，记者从哈尔滨市政府获悉，为加强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哈尔滨
市城管局起草了《哈尔滨市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
求意见。依据《条例（征求意见稿）》，哈尔滨未来将按照谁产生谁付费的原则，逐步建
立、完善计量收费、分类计价的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

《条例（征求意见稿）》提出，餐饮服
务提供者应当在餐饮服务场所设置节俭
消费标识，提示消费者适量点餐。餐饮
服务提供者和餐饮配送服务提供者不得
主动向消费者提供一次性餐具，旅馆经
营单位不得主动向消费者提供客房一次
性日用品。

餐饮服务提供者或者餐饮配送服务
提供者主动向消费者提供一次性餐具
的，由市场监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
不改正的，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
款。旅馆经营单位主动向消费者提供客

房一次性日用品的，由文化旅游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五百元以
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条例（征求意见稿）》提出，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有关部门应当根据本市相
关规定，将单位和个人违反生活垃圾管
理规定的信息归集到本市社会信用信息
共享平台，并依法对失信主体采取惩戒
措施：（一）不履行生活垃圾分类义务且
拒不改正，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二）阻
碍执法部门履行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饭店不再提供一次性餐具

单位未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至相
应收集容器的，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
立即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
五万元以下罚款。个人将各类垃圾混
合投放的，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立即
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五十元以上二百
元以下罚款。

管理责任人未按照要求设置收集
容器、设施的，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五百元以上
五千元以下罚款。管理责任人未分类
转运的，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立即改
正；拒不改正的，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
以下罚款。擅自从事生活垃圾经营性
收集、运输、处置活动的，由城管执法

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暂扣其运输
工具，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
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使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厨余垃圾饲养
畜禽，或者生产、销售、使用以厨余废
弃食用油脂为原料的食用油的，由农
业农村、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依据各
自职责依法予以查处；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未使用专用车辆，未清晰标示所
运输生活垃圾的类别、未实行密闭运
输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
严重的，吊销其相应的收运许可证；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垃圾不投放指定垃圾箱将被罚

电子邮箱：hwcywk@126.com
信函地址：哈尔滨市城市管理局

（道里区四方台大道2091号）
意见建议征集方式

生活报讯（记者 何兴丽）近日，哈尔
滨市市民普遍关注“随手拍”举报交通违
法工作，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现就有
关热点问题进行解答。

据介绍，市民“随手拍”举报交通违
法行为的法律依据是按照《道路交通安
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三条
之规定，“经查证属实，单位或者个人提
供的违法行为照片或者视频资料可以作
为处罚的证据。对群众举报的违法行为
照片或者视频资料的审核录入要求，参
照本规定执行。”建立交通违法行为举报
制度，有助于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社会
共治能力和公众参与水平，充分调动广
大市民参与交通管理、协助维护交通秩

序的积极性，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
道路交通环境。

目前，“随手拍”举报平台累计注册
用户11万人，受理举报信息190余万
条，最终被交警部门审核有效作为违法
证据的举报信息30余万条。广大市民
积极参与“随手拍”举报交通违法工作，
对规范动静态交通秩序、预防道路交通
事故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有效提升
了全社会的文明守法意识。

近日出现了以盈利为目的的“职业
拍客”问题，交警部门的态度是坚决“不
支持、不提倡、不鼓励”，共同维护道路交
通秩序，创建良好交通环境始终是交警
部门开展“随手拍”举报交通违法工作的

出发点。
下一步，哈市交警部门将进一步严

格规范举报流程，对举报的证据严格审
核把关，依法严厉打击恶意举报，确保群
众举报交通违法行为取得良好的社会效
果。

一是加强信息审核，提高对举报图
像资料真实性、合法性的甄别与判断，对
存有争议的举报信息不予采纳。对关乎
市民切身利益的学校门前接送学生车辆
的举报信息，交警部门将采取人性化审核
方式，在上学放学时段按交警部门要求单
排顺向停放车辆的举报信息不予审核采
纳。

二是加强教育引导，规范举报人采

集方式，举报人首先要遵守道路交通安全
法律法规，不得自身交通违法情况下拍摄
举报交通违法，这样的举报信息不仅无
效，还要对当事人依法处罚。对以盈利为
目的，采取违法方式和不当手段举报交通
违法行为的，公安机关将坚决予以制止，
并重点从严审核。

三是加强惩处力度，对于虚构事实
或恶意举报、借举报之名骗取奖励、敲诈
勒索被举报人，影响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公正执法的，将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之规定，处5日以
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200元以上500
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坚决不支持、不提倡、不鼓励职业“随手拍”

哈尔滨市交警：不规范举报不予采纳

哈尔滨市养老机构
恢复探视

提前预约 间距一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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